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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以为你办理上海户口， 但你要向公司缴纳 5 万元服务期保证金。” 几年前， 留学归国人才沈先生在入职某医药科技公司时， 曾与公司签订

上述书面协议。 那么沈先生在“服务期” 内离职， 这 5 万元还拿得回来吗？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打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 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 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在此过程中，

为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松江法院积极践行能动司法理念， 于近日发布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涉 G60 科创走廊科创企

业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本场发布会是上海法院“抓实公正与效率·深入推进法院工作现代化系列发布会” 的第 2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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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落户绑定“忠诚保证金”？ 违法！
G60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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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与某公司签订的书

面协议约定， 由公司为沈先生

办理户口， 后者则需向公司缴

纳一笔“服务期保证金”。 这

笔钱将在沈先生为公司服务期

满一年后退还 40%， 剩余 60%

于服务期二年届满后退还。

随着沈先生成功落户并在

公司工作满 1 年后， 公司也如

约向他返还 5 万元的 40%即 2

万元。 但 3 个月后， 沈先生因

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此时公司

拒不退还剩余保证金 3 万元。

沈先生申请仲裁， 后涉诉。

松江法院审理本案后作出

民事判决： 医药科技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

某 3 万元。判决后，双方均未提

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司这种做法违反了劳

动法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

将收取的财物予以返还。” 松

江法院泗泾法庭庭长张利指

出， 本案所涉科创企业， 以为

劳动者办理落户事宜作为优势

吸引人才加入， 同时为避免出

现落户后人才流失， 与员工约

定服务期， 并以服务期保证金

的名目收取了沈某财物的行为

违法。 “本案的处理结果明确

了用人单位不得以办理落户手

续为由向劳动者收取保证金，

警醒用人单位以及提醒劳动者

该类行为的违法性， 有利于减

少用人单位因此类行为与劳动

者之间发生纠纷的情形。”

  某软件开发公司连续两年

巨额亏损， 高管张某被扣发了

1 年绩效工资。 为此， 他申请

仲裁， 后涉诉。

张某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

进入 Y 软件开发公司工作，

岗位为总经理。 其工资构成为

固定工资 （占比 50%）、 月绩

效 （占比 10%） 和年绩效 （占

比 40%）。 双方劳动合同约定：

“公司有权依据经营或市场需

要调整薪资制度、 薪资标准和

员工工资的结构组成。”

2018 年、 2019 年度 Y 软

件开发公司经营出现巨额亏

损。 Y 软件开发公司认为， 张

某作为负责人， 应负有一定的

管理责任， 在此种经营状况

下， 管理层并没有批示发放其

奖金， 故未向张某支付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的月绩效工资。

松江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作出民事判决：Y 软件开发公

司不支付张某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绩效

工资差额 85 万元。 判决后，双

方均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法院指出， 松江区作为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国家战略

策源地， 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创

新生态是科创企业成长的沃

土。科创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

中， 应当形成规范的高管工资

发放机制。 对于基本工资只要

劳动者如约付出劳动， 用人单

位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 对于

绩效、 奖金等是否发放应当根

据绩效考核结果、 公司效益而

定。 在软件开发公司效益连年

亏损的情况下， 负有直接管理

职责的高级管理人员仍要求公

司支付高额绩效、 奖金等不具

有合理性， 也不利于科创企业

的发展。 本案裁判对于科创企

业规范用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尽

职履责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与原公司签署过竞业协议

并离职后， 宋某被发现代表一

家与原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的公司参加展会， 还印制了名

片。 但宋某却说， 自己的劳动

合同与社保关系在其他一家无

关联的公司， 此时原公司该如

何是好？

2017 年 8 月 1 日， 宋某与

C 公司签订了“保密、 竞业限

制及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约

定在任职期间及不论因何种原

因离职之日起二年内承担竞业

限制义务， 如违反协议所约定

的竞业限制条款， 应当在收到

公司通知后立即终止与有竞争

性的单位的工作； 公司有权要

求其返还全部收取的竞业限制

补偿金， 并支付不低于离职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24 倍的

违约金。 2018 年 7 月 26 日，

宋某提出辞职。 同日， C 公司

同意其离职。 C 公司按照每月

2 千余元的标准支付宋某竞业

限制补偿金。

后 C 公司发现， 宋某在 B

公司参加了一场博览会。 展会

视频显示， B 公司的展台上放

置了宋某的名片。 经查， B 公

司与 C 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

系。

但是， 宋某表示其与 A 公

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A 公司为

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 只不

过， 除了劳动合同、 社保缴纳

情况， A 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

据证实宋某为其提供劳动。

C 公司要求宋某继续履行

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竞业限制

违约金并申请仲裁， 后涉诉。

松江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作出民事判决： 一、 宋某继续

履行与 C 公司的竞业限制协议

至 2020 年 7 月 26 日； 二、 宋

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 C 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 8

万余元。 判决后， C 公司提起

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员工与公司均应诚信履

行竞业限制义务， 而非试图通

过种种规避手段予以逃避。”

张利庭长指出， 本案抽丝剥茧

查明事实， 认定员工与第三方

公司虚构劳动关系实则入职同

业竞争企业， 应承担违反竞业

限制违约金， C 公司对违约员

工进行了惩戒， 维护了企业的

合法利益。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显示，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

松江法院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3115 件。 其中涉 G60 科创走

廊科创企业劳动争议案件 548

件， 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主要

类型为劳动报酬纠纷、 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纠纷、 竞业限

制纠纷等三种， 确认劳动关系

纠纷、 工伤赔偿纠纷相对较

少， 反映出科创企业招录员

工、 签订劳动合同较为规范。

涉案纠纷中的劳动者以

30-50 岁之间的青壮年技术人

员为主， 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占

79.1%， 凸显 G60 科创走廊对

外来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在审

结的 529 件涉 G60 科创走廊科

创企业劳动争议案件中， 调

解 、 撤诉 179 件， 判决 350

件， 判决率超过 66%， 呈现涉

科创企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在

诉讼中双方争议较大， 较难达

成调解协议的特点。

白皮书总结了 2020-2023

年涉 G60 科创走廊科创企业劳

动争议案件特点， 具有鲜明的

科创企业烙印， 分别是激励性

劳动报酬争议较为集中、 竞业

限制纠纷占比相对较高、 关联

公司情况复杂用工主体认定困

难等。

对此， 松江法院组建专

班， 完善适法统一机制， 确保

审理质效。 松江法院辖区内劳

动争议纠纷由泗泾法庭集中审

理。 泗泾法庭在成立劳动争议

专项合议庭的基础上， 组成专

班专门审理涉 G60 科创走廊科

创企业劳动争议案件。

同时， 松江法院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不断

探索“劳动争议调裁审执一站

式多元解纷机制” 建设， 充分

发挥联动工作机制作用， 及时

将矛盾纠纷调解在基层、 化解

在萌芽。

“人才扎根松江， 与企业

发展同向而行， 是人们的强烈

愿望， 我们在第一线感受直观

而强烈。” 松江区人大代表、

中山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副主任张玉珍表示， 本次松

江法院发布的白皮书与科创企

业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息息

相关， 具有较好的指导示范作

用。 希望松江法院继续发挥能

动司法作用， 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做好 G60 科创企业健康

发展的法治守护者。

人才落户绑定“忠诚保证金”？

提前离职公司扣留60%，违法！

公司连年巨亏，高管仍索要绩效工资

法院：不合理，不利于科创企业发展

较难达成调解协议

不断探索“调裁审执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

亮相了展会、印制了名片，他却说无劳动关系？

虚构劳动关系实则入职同业竞争企业，违反竞业协议


